山东建筑大学2009年工程硕士
第二阶段考试及资格审查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位考生：
   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我校2009年工程硕士第二阶段考试及资格审查的相关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 2009年参加GCT考试并报考我校的考生，需同时符合下列两个条件，方可参加我校工程硕士第二阶段考试：
（一）2006年7月31日前获得学士学位或2005年7月31日前获得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学历。
（二）2009年“GCT”成绩总分180分以上（含180分）；
二、持有2008年GCT有效成绩的考生，若想调剂到我校，需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，方可参加我校工程硕士第二阶段考试：

（一）2005年7月31日前获得学士学位或2004年7月31日前获得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学历。
（二）2008年“GCT”成绩总分192分以上（含192分）；

    三、资格审查及考试安排
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于2009年12月26日上午8：30—12：00，到山东建筑大学行政办公楼211室进行第二阶段考试报名，报名费每人160元。
（一）资格审查
报名时学校将对考生资格进行资格审查，考生须提交以下材料，并按顺序一式二份依次装订。
1、全国联考准考证，本人身份证（或军官证）、本科毕业证、学士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；
2、经考生所在单位审查、签署推荐意见并加盖人事部门公章的《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》二份（附件1）；
3、考生本人填写的《2009年参加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》二份（附件2）；
4、持2008年GCT成绩并符合要求的考生，须提交原始成绩单(无成绩单原件者，须提供GCT考试准考证号)；如考生2008年已被其他学校录取(含录取后未报到、入学后退学等情况)，务必同时准备书面申请、2008年录取学校放弃录取函（未报到或退学证明）两份材料；

（二）考试安排
2009年12月26日下午13：30—15：30专业课笔试；16：00—18：00综合面试。

各专业范围考试要求见附件3；笔试考场、面试考场报名时另行通知。
四、跟读进修
我校本年度继续接收跟读进修生。跟读进修生与2010级工程硕士同堂上课和考核，如能在下年度被我校录取为工程硕士，课程学习和成绩可视为有效。申请跟读进修原则上应于2007年7月31日前获得学士学位。
跟读进修生需于2009年12月26日上午8：30—11：30到山东建筑大学行政办公楼211室进行资格审查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本人身份证（或军官证）、本科毕业证、学士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。
通过资格审查者，开学前与学校签署进修协议并办理跟读进修手续。
五、录取名单经教育部审核后，在学校校园网上公布（一般在每年3月中旬），考试合格被录取者于2010年4月份注册报到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请各位考生浏览我校研究生处网页(http://yjsc.sdjzu.edu.cn/yjsc/index.htm)及时获取工程硕士录取及报到等信息。 

    附件1：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
附件2：2009年参加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

附件3：2009年工程硕士第二阶段考试要求
山东建筑大学研究生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2月10日







